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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490,491,537.66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5.3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6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20

年 1月 10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日、2020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18 日、2020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2日、2020年 12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26 日、
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4月 30日、2021年 5月 31日、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9 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 月 17 日、2022 年 1 月 27 日、2022 年 1 月 28 日、2022 年 3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4 月 8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17
日、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23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7 月 29 日、2022 年 8 月 5 日、
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7日、2022年 9月 30日、2022 年 10 月 12 日、2022 年 11 月 2 日、2022
年 11月 15日、2022年 11月 30日、2022年 12月 30日、2023年 1月 3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
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
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0）、《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1）、《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7）、《关于累计诉
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关于重大诉讼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4）、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3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7）、《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9）、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45）、《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
项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关于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诉讼、 仲裁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7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8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关于重大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90）、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4）、《关于重大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9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10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上诉方/仲
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被上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司、胡志强、纪冠
华、胡志方、王刘玺 HKIAC/A19205 购销合同纠纷 20,659,412.14 已裁决，申

请执行中。

2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
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市宝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美
仓家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刘倩茵、苏
家栋

HCA319/2021 其他合同纠纷 -
原 告 破 产
中， 案件中
止

3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津 0112民

初 250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28,696.17 已判决，待
回款

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场购物有
限公司

（2020) 陕 0103 民
初 164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48,631.39 已判决，待

回款

5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呼和浩特市恺凌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云丽静

（2021） 粤 0112民
初 37483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2,931,776.77 已判决，待

回款

6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李
丰谷

（2021） 粤 0112民
初 34442号 合同纠纷 1,600,000.00 已调解 ，待

回款

7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成都吉泓服装有限公司 （2021） 粤 0112民

初 30027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1,719,972.00 已调解 ，待

回款

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李
丰谷

（2021） 粤 0112民
初 34445号 合同纠纷 2,240,000.00 已调解 ，待

回款

9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丰
谷

（2021） 粤 0112民
初 34439号 合同纠纷 8,136,500.00 已调解 ，待

回款

10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李忠、林峰国（原审被告）

（2021） 粤 0112民
初 17498号 借款合同纠纷 1,016,670.00

二 审 已 判
决， 再审审
理中林峰国 李忠、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审被告）

11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宋刚、王先
勤 （2021） 粤 0112民

初 21817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3,742,156.83 一审已判决

12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
公司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宋刚（第三
人）、王先勤（第三人）

13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
公司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

（2021） 粤 0112民
初 43070号 合同纠纷 3,601,934.40

一 审 已 判
决， 二审已
判决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

1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森黎威商贸有限公司 （2022）粤 0112 民

初 3985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2,461,542.64 已判决，申

请执行中

15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武汉仲儒科技有限公司、王子龙、何
翠芬

（2022） 粤 0112民
初 11873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6,854,606.12 一审审理中

16 广州益美咨询有限
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粤 01 民初

1737号 物权保护纠纷 1,595,571.94
一 审 已 判
决， 二审审
理中

1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益美咨询有限公司 （2023）粤 01 民初

1737号 物权保护纠纷 11,620,162.06
一 审 已 判
决， 二审审
理中

18 东莞市长久创业投
资行（有限合伙）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翁武强、刘文焱

（2022） 粤 0112民
初 10104号 合同纠纷 36,868,898.67 一审审理中

19 孙中锋等 7人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粤 01 民初
914号等

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1,830,121.08 一审审理中

20 候复礼等 10人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粤 01 民初
1958号等

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484,316.74 一审审理中

21 姚朝永等 5人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粤 01 民初
2565号等

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2,047,362.54 一审审理中

22 邹焱等 12人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粤 01 民初
3114号等

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 586,639.50 一审尚未开

庭

23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被
申请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翁
武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
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

（2022） 粤 民 申
10334号 质押合同纠纷 100,641,666.67 再审审理中

2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 （2022）湘 04 破申

8号 破产清算 - 破产申请已
受理

25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
务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
飞、
翁武强、刘文焱、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

（2022）粤 01民
初 2696号

损害公司利益
责任纠纷 276,174,900.00 一审尚未

开庭

合计 490,291,537.66

二、新增诉讼事项

序号 起诉方/反诉方 被起诉方/被反诉方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翁武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3）粤 0112 民
初 1588号

损害股东利益
责任纠纷 200,000.00 一审尚未

开庭

（一）公司近日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翁武游就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向公司
提起诉讼，案号为（2023）粤 0112民初 1588号，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暂计 200,000元；
2、请求判令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三、新增判决事项
（一）公司于近日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粤 0112 民初 21817 号民事判决书，广

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与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具体情况如下：
1、被告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

司支付货款 3,232,530.4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按以下方式分段计算：2021 年 10 月 25 日
前的逾期付款利息为 542,007.9元；自 2021年 10月 26日起，以 3,232,530.42元为基数，按当时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被告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
司支付其为实现本案债权产生的律师费及诉讼保全担保服务费合计 87,470元；

3、被告宋刚、王先勤对被告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 2023年 2月 27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基本户 1,818,680.00

合计金额 1,818,680.00

（二）股权冻结情况
公司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埔法院”）出具的（2022）粤 0112 民初 10104 号《民

事裁定书》，申请人东莞长久创业投资行（有限合伙）向黄埔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黄埔法院裁定冻结被
申请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翁武强、刘文焱名下的银行存款 36,868,898.67 元或
者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根据上述裁定，黄埔法院出具（2022）粤 0112 执保 813 号《财产保全
告知书》，对公司持有的部分股权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冻结股权份额 冻结期限 影响金额

1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 100% 至 2025年 4月 12日 10,000,000.00

2 广州摩登大道投资有限公司 100% 至 2025年 4月 12日 20,000,000.00

3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3.7378% 至 2025年 5月 9日 6,868,898.67

合计金额 36,868,898.67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

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
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3-00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

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摩登”，股
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20 日、2020 年 5 月 13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年 8月 1日、2020年 9月 1日、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1月 2日、2020年 12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2021年 1月 29日、2021年 2月 26日、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4月 30日、2021年 5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年 11月 30日、2021年 12月 31日、2022年 1月 28日、2022 年 3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7 月 29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2022
年 9月 30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2022 年 11 月 30 日、2022 年 12 月 30 日、2023 年 1 月 31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2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2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5）、《关于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
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14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4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
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7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79）、《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5）、《关于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
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外

聘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关债权人的主观恶意性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
存在过错或过错程度相对于债权人而言较轻，力争胜诉或减轻过错责任，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减
轻公司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大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开庭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上诉方/
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
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登大道
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严
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
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
公司、翁雅云

（2019） 粤 0104
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
纠纷 84,790,567.00

再审裁决

广州行盛集团有限
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再审裁决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
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
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
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
限公司、翁雅云

二审胜诉

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连卡福名品管理
有限公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2019）粤 01 民
初 1246号 合同纠纷 100,641,666.67

二审判决担
保无效，公司
承担未能清
偿债务 30%
的赔偿责任澳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翁武
强、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2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被申
请人）、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翁武
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花
园里发展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

（2022） 粤民申
10334号 合同纠纷 100,641,666.67

澳门国际银
行提起再审，
再审审理中

3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
纠纷 9,087,612.00

已和解，免除
公司担保责
任

4 林峰国 张勤勇、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
纠纷 9,087,612.00

已和解，免除
公司担保责
任

5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
纠纷 4,820,416.00

已和解，免除
公司担保责
任

6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
永飞

(2019) 粤 01 民
初 1423号

民间借贷
纠纷 122,500,000.00

二审判决担
保无效，公司
不承担赔偿
责任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7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林永飞、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391
民初 1157号 合同纠纷 38,507,808.64 驳回起诉

8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飞、摩
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粤 0305

民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二审撤诉，公
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深圳前海幸福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周志聪（被上诉人）、梁钟文、薛凯、黄
金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原审被告）

注：案号（2020）粤 0305民初 15622号合同纠纷案与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为同一涉案
事由，两案标的金额差异，为利息计算时间差异而产生的利息数额差异所致。

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案因被告幸福智慧公司因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诉前）注销
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亦
随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于 2020年 3月 17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该案结案，已于
2020年 3月 17日被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22 日、
2020年 1月 10日、2020年 2月 20日、2020年 3月 24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2020 年
11月 17日、2020年 11月 23日、2020年 12月 1日、2020年 12 月 2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5日、2021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26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31
日、2021年 6月 30日、2021年 7月 30日、2021年 8月 31日、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
2021 年 11 月 9 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 月 28 日、2022 年 3 月 1 日、
2022 年 3 月 3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17 日、2022
年 6月 1日、2022年 6月 23日、2022年 6月 30日、2022年 7 月 29 日、2022 年 8 月 5 日、2022 年 8 月
31日、2022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0 月 12 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2022 年 11 月 15 日、2022 年 11 月
30日、2022年 12月 30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
全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0）、《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3）、《关于重大诉
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关于累计诉
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关于重
大诉讼进展的公告》（2021-1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8）、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37）、《关于累计诉
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9）、《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
14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关于公司收到担保责任豁免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
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7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8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9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9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106）。

2、2022年 7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69），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瑞丰集团通知，2022年 7月 14日，申请人广州银行以瑞丰集团无法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广州中院申请对瑞丰集团进行破产清算。

2022年 9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管理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83）， 公司收到瑞丰集团通知， 瑞丰集团收到广州中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
（（2022）粤 01破申 348号），裁定受理广州银行对瑞丰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 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
到广州中院发布的（2022）粤 01破 230号公告，已指定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担任瑞丰集团管理人。

2022年 11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破产清算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93），为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已持申报材料向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包括与公司控
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违规担保事项相关的各项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321,063,002.08元。

2022年 12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05），2022年 11月 17日， 瑞丰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智慧破产管理平台及广
州微法院网络视频会议召开。 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了：一、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议
事规则；二、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三、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方
案。 前述公司进行申报的债权，因管理人认为需要进一步补充证据，尚未作出审查结论，该笔债权被暂
缓认定。 公司已积极与管理人沟通，积极配合补充证据等相关工作，该笔债权的最终认定以法院裁定
为准。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日披露了《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为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92），广州中院已受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
心”）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林永飞、翁武强、刘文焱、摩登大道损害公
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4、公司认真落实并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完善财务管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
控制措施，强化执行力度，并大力加强财务部门及内审部门的建设。 公司持续对未经审议及未及时披
露的担保事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风险事项进行内部排查和梳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以及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最

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938 证券简称：三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7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

在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董事会已于 2023年 2月 22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孙任靖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
会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合资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日报》上披露的《关于放弃合资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有的表决权票数

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新建年产 500 吨电子级四氯化硅及原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

目充装排扩容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日报》上披露的《关于投资新建年产 500吨电子级四氯化硅及原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目充
装排扩容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有的表决权票数
100%。

特此公告。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938 证券简称：三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8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合资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公司与河北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
丰新材料”）合计出资人民币 50000.00 万元设立河北文丰三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丰三
孚”），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00.00 万元，持有 50%股权；文丰新材料出资人民币 25000.00 万元，持
有 50%股权。

文丰新材料为河北文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其内部经
营需要， 文丰新材料拟将持有的文丰三孚 50%股权转让给文丰集团。 公司放弃相关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合资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文丰三孚相关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放弃权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
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的议案》。 公司与河北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计出资人民币 50000.00万元设立文丰三孚，其中公
司出资人民币 25000.00 万元，持有 50%股权；文丰新材料出资人民币 25000.00 万元，持有 50%股权。
文丰新材料为文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其内部经营需要，文丰新材料拟将所持的 50%股权（其中
包括已出资实缴 500.00万元、未实缴出资额 24500.00万元）以人民币 500.00万元转让给文丰集团。公
司放弃相关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二）公司于 2023年 2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合资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文丰三
孚相关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放弃权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工业区金岛大厦 B座 4 层装备制造园区

管委会办公楼 3-013室
法定代表人：李继朗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

制品销售（无储存）；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文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迁曹公路与宏远路交叉口东北侧
法定代表人：李继朗
注册资本：100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采矿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投资;生铁冶炼、轧钢;板材、带钢、轻轨、管材、轮毂、锻

件、环件、焦炭、矿石、铁精粉、合金料、其他机械电子产品的经销;花卉种植和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和咨询服务;露天仓储;货物的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名称
文丰三孚 50%股权
（二）投资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河北文丰三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工业区金岛大厦化学工业园区管委会

办公楼 C506-158号
法定代表人：董立强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成立时间：2022年 6月 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股权状况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河北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 河北文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100.00% 合计 100.00%

（四）交易标的最近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类别 2022年 12月 31日/2022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1.01
净资产 980.89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9.11

四、本次放弃权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放弃文丰新材料股权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影响公司对文丰三孚的持

股比例，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938 证券简称：三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9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新建年产 500 吨电子级四氯化硅
及原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目充

装排扩容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新建年产 500吨电子级四氯化硅及原年产 500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目充装

排扩容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 预计投资金额：23,475.00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
1、本项目尚处于设计阶段，后期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需进一步落实，项目推进进

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项目审批及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市场推广及客户认证预计需要一定周期，后续如产品市场环境

等发生较大变化，行业竞争对手增加，行业产能扩张，存在未来行业竞争加剧，产品供需关系发生变化
的风险，存在项目投产后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3、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实行审批制度，本项目尚需按规定至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安
全、环保等方面的审批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
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建设完工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本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满足客户对于电子级四氯化硅产品的需求，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三孚股份”）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三孚电子材料”）建设新建年
产 500吨电子级四氯化硅及原年产 500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目充装排扩容项目， 以增加公司电子
级产品品种，提高公司电子气体产品市场占有率。

同时，随着公司电子级二氯二氢硅产品的逐步放量，考虑原有的充装能力预计将无法满足后续产
销需求，故计划扩建电子级二氯二氢硅充装排设备。 同时购置部分电子气体包装物，用以满足客户产
品交付需求。

项目投资总额 23,47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部分包装物购置费用。 包装物购置投资将根据客
户订单情况逐步支出，本项目投资预计不会对公司资金情况造成较大影响。

（二）2023年 2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建年产 500 吨
电子级四氯化硅及原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目充装排扩容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尚需
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方：唐山三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点：南堡开发区开发路西侧（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院内）
（三）法定代表人：董立强
（四）注册资本：壹亿捌仟万元整
（五）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六）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新建年产 500 吨电子级四氯化硅及原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目充装排

扩容项目；
（二）项目建设地点：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化工集中区；
（三）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23,475.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项目建设周期：建设期 12个月；
（五）盈利能力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为 22,123.90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为 13,698.30 万元，以上数据为

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报告出具时的价格行情测算，未考虑未来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不构成对本项目
的业绩承诺。

（六）可行性分析
1、 电子级四氯化硅与电子级二氯二氢硅、电子级三氯氢硅均属于电子特气，电子特气作为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平面显示器件、化合物半导体器件、太阳能电池、光纤等电子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基
础和支撑性材料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中刻蚀、清洗、外延生长、离子注入、掺杂、气相沉积、
扩散等工艺。我国电子特气产业起步较晚，国产化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空间较大。电子级四氯化
硅是一种高端半导体用电子化学品，主要用于薄膜沉积与蚀刻工艺，随着半导体制程的先进化，电子
级四氯化硅被使用于逻辑芯片与存储芯片等领域，目前主要依靠进口，国内规模化生产电子级四氯化
硅的企业较少。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对该产品推进国产替代进口具
有积极意义。

2、 本项目依托三孚股份和三孚电子材料建立，三孚股份有成熟的高纯四氯化硅生产线，能够提
供优质的四氯化硅原材料，三孚电子材料有完整的电子级二氯二氢硅和电子级三氯氢硅生产线，具有
成熟的电子级氯硅烷生产提纯和充装技术储备和生产经验。

四、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电子级四氯化硅的原材料为公司高纯四氯化硅产品， 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循环经济

体系，优化产品结构；公司原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项目充装排扩容项目，充分利用公司已投
产装置的技术和产品，有效提高装置产能利用率，从而提高项目实现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实施将进
一步提高公司综合抗风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五、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本项目尚处于设计阶段，后期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需进一步落实，项目推进

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项目审批及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市场推广及客户认证预计需要一定周期，后续如产品市场环

境等发生较大变化，行业竞争对手增加，行业产能扩张，存在未来行业竞争加剧，产品供需关系发生变
化的风险，存在项目投产后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三）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实行审批制度，本项目尚需按规定至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项目
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审批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
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建设完工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本项目产品属于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及运输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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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解海华之外的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烟台
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2,852.03 58,433.44 58.90
营业利润 12,661.66 8,244.49 53.58
利润总额 13,582.87 8,543.29 58.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69.53 7,588.59 61.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39.10 6,339.54 56.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6 0.72 4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4% 14.41% 同比下降了 2.4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59,489.03 82,427.57 214.8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20,481.03 59,463.18 270.79
股 本 14,224.00 10,668.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15.50 5.57 178.2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为

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852.03 万元，同比增长 58.9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69.53 万元，同比增长 61.6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939.10 万
元，同比增加 56.78%。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259,489.03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 214.81%；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20,481.03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 270.79%。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各板块业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得益于国内新能源行业的持续高景气度，公

司新能源应用材料销量保持了高速的增长；集成电路、智能终端领域把握国产替代的机遇，持续推进
新产品导入，多品种、多系列产品在验证、导入、小批量等不同阶段实现多点开花。 公司积极把握市场
机遇，加大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持续稳定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 公司主要原材
料价格稳中有降，公司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持续有效地推进降本增效措施，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自
动化水平，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使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公司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 58.90%、58.99%、61.68%、47.22%，主要系：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下游客户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集成
电路、智能终端领域产品导入工作按计划推进，在关键大客户的进展顺利；公司持续加强新产品的研
发及市场开拓，公司前期布局产能得以释放，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2、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
期分别增长 214.81%、270.79%、33.33%、178.2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到账带来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的增加；公司业务规模稳步提升，持续盈利带来的未分配利润的增
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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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22年 5月 20日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向
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在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融资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9.2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同时
公司为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4亿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2 亿
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以及担保额度自 2021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至 2022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失效。 同时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保函业务提供不超过
30,000万元的反担保，反担保期限为 3年。

公司于 2022年 8月 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 2022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句容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自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至 2022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失效。

公司于 2022年 9月 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2 年 9 月 27 日召开 2022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新增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東昇光伏科技（香港）有限公司（Dongsheng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提
供不超过 15,000 万元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自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失效。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22 年 11 月 9 日召开 2022 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阜
宁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循环贷款业务提供不超过 900万元的反担保额度，反担保期限为 3
年。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
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合肥鑫昱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自 2022年
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失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 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一）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协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协

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集成”）申请开立国内信用证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

（二）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集成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近期公司及合肥集成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公司对合肥集成在中航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的租赁合同、转让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0,000万元的租赁
物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三、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 04月 02日
3、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四顶山路与乳泉路交口东南角
4、法定代表人：孙国亮
5、注册资本：208,336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54,403.57 142,114.38

总负债 273,754.46 75,388.54

净资产 180,649.11 66,725.84

2022年 1-9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97,889.26 22,263.06

营业利润 1,752.89 -3,263.94

净利润 1,829.28 -3,263.94

（以上 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股权结构：公司控制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0.71%股权。
9、其他说明：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保证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20,000万元
5、主债务履行期限：2023年 2月 22日至 2024年 2月 21日
6、担保方式：保证人同意向债权人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担保债务人按

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及具体业务合同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
7、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手续费及其他

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其他应付款项。
8、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3）年。 如主合同项下债务有不同的

到期日，则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根据不同的到期日分别计算。
（二）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担保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20,000万元
5、担保方式：保证人保证债务人（承租人）将全面履行其在租赁合同、转让合同项下的一切义务，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性质为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债务人（承租人）在租赁合同、转让合同项下对债权人（出租人）的所有债务，包括但

不限于全部租金（包括根据租赁合同不时上的部分）、保证金、零期租金、保险费、期末购买价、逾期利
息、损害赔偿金等其他应付款项。

7、保证期间：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租赁合同
约定的事项，导致租赁合同债务提前、延后到期的，保证期间相应提前或延后。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972,9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202,87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9.72%。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肥集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5,1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0.9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不
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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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九天”）于 2023年 2月 24日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款人民币 26,573,534.08 元，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9.08％。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获得主
体

发 放
主体

补 助 原
因/项目 补助依据 到账时间 补 助

形式 退税所属时期 补助金额（元） 类型
可
持
续
性

是否与
日常经
营活动
相关

深圳华
大九天
科技有
限公司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税 务
局

增 值 税
即 征 即
退

《关于软件产
品增值税政
策 的 通 知 》
（财 税 [2011]
100号）

2023.2.24 现金 2022.12.1-2022.12.31 26,573,534.08 收益相
关 是 是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

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深圳九天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
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深圳九天本次收到的退税款全部确认为与收益相关且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
他收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预计对公司 2023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26,573,534.08元。 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最终将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地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

高效使用。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最终影响
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的批文和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